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

	申请学院
	

	申请调整专业
	
	申请调整年级
	

	调整类型
	课程所属学院
	课程类别
	课程性质

（是否全英语课程）
	课程名称

（中英文）
	学分
	周学时
	总学时
	开课学期

	
	
	
	
	
	
	
	理

论
	实

践
	

	A. 新增课程

（从未开设过的新开课需经学院审批、完成试讲，另附新开课材料）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B．取消课程
	课程所属学院
	课程类别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
（中英文）
	取消时限（永久/短期）

<短期请标注取消学期>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C．变更课程
	课程所属学院
	课程类别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
（中英文）
	学分
	周学时
	总学时
	开课学期

	
	
	
	
	
	
	
	理

论
	实

践
	

	变更前
	
	
	
	
	
	
	
	
	

	变更后
	
	
	
	
	
	
	
	
	

	D.其他调整
	
	
	
	
	
	
	
	
	

	调整

原因
	（请申请人详细说明调整原因，如有相关证明材料，请另附）

申请人：     （签字）

年  月  日

	申请单位主管领导意见：
教学主管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	申请单位院长意见：
       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
年   月    日

	是否已与课程所属学院协商达成一致调整意见

（凡涉及调整其他学院课程的都应由其盖章确认）

（课程归属学院盖章）
	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